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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交通运输局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。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保障人民群众身

体健康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，依据有关规定，

结合交通运输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山东省交通运输重污染天气应急预

案》《淄博市交通运输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》《高

青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。适用于高青县行政区域内出现除沙尘天气

外的重污染天气时交通运输系统应急工作。

（四）工作原则。以人为本，积极预防；属地负责，县级督

导；明确责任，强化落实。

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
（一）组织机构。

成立高青县交通运输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(以下简

称：指挥部)，作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的日常管理机构。指

挥长由局长担任，副指挥长由局分管环保工作副局长担任。成员

单位包括办公室、运管科、客运科、规划科、规划建设科、路政

养护科、汽修科、驾培科、港航科，各服务所等有关负责同志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安环科。

（二）机构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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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职责

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指挥、

协调全县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，对交通运输各

单位的应急响应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完成上级交办的临时事项。

2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在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领导下，负责协调、调度各

成员单位应急响应工作，做好重污染天气信息收集、汇总和报送

工作。

3、成员单位职责

（1）负责落实应急响应期间交通建设项目工程（高速公路、

县乡道、地方铁路、水运）施工、养护扬尘及施工工程内非道路

移动机械管控措施的落实，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更新《扬尘源清单》

中的施工项目清单；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县乡道路保洁

措施；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责任单位：

规划科、规划建设科、路政养护科依照职责分工负责

（2）负责实施重污染天气城市公共交通保障应急具体措施，

督导公交公司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，做好应急响应工作；督促

指导公交公司加强车辆的日常技术检查，确保车辆技术状况完好，

保证在重污染天气全勤运行；合理增加调度车辆，确保公交车运

力保障，并根据上级要求及时报送相关信息；完成县重污染天气

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责任单位：客运科

（3）建立全县重点运输领域应急信息快速发布渠道，配合公

安、环保等部门做好运输企业错峰运输、限行等措施；完成县重

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责任单位：运管科牵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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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服务所依照职责做好配合

（4）配合环保部门做好汽车维修企业应急响应工作；完成县

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责任单位：汽修科

（5）监督港口码头企业做好作业区内堆场扬尘管理；完成县

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责任单位：港航科

（6）局办公室、驾培科分别负责指导监督各自领域重污染天

气应急响应工作。

三、预警分级

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空气质量指数 (AQI)为指标。

1、细颗粒物 (PM2.5)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。AQI 日均值

按连续 24 小时 (可以跨自然日)均值计算。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

为黄色、橙色和红色预警三级。

黄色预警:预测日 AQI＞200 或日 AQI＞150 持续 48 小时及以

上,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;

橙色预警:预测日 AQI＞200 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＞150

持续 72 小时及以上,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;

红色预警:预测日 AQI＞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＞300

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。

2、臭氧 (O３)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.预警启动标准:预

测日 AQI＞150 持续２天及以上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（一）应急响应分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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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对 PM2.5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实行分级响应,对应预

警分级,将应急响应分为三个等级,由低到高依次为Ⅲ级应急响

应、Ⅱ级应急响应、Ⅰ级应急响应。

(１)当发布黄色预警时,启动Ⅲ级应急响应。

(２)当发布橙色预警时,启动Ⅱ级应急响应。

(３)当发布红色预警时,启动Ⅰ级应急响应。

2、对 O３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分等级.当发

布 O３预警时,启动 O３重污染应急响应。

（二）应急响应启动

接到县重污染天气专项应急指挥部发布预警信息、下达应急

响应命令后，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各成员单位启动应急措施。各成

员单位接到通知后，立即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启动相应应急措施。

（三）应急响应措施

1. PM2.5Ⅲ级应急响应措施。

通过公交车广告屏等方式，在预警期间滚动发布提示信息等

发布预警信息及健康提示信息，倡导绿色出行。督促指导公交公

司接到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后，做好应急车辆和人员准备，并组

织人员对所属线路和重点站点进行监控，密切关注客流变化。

执行县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确定的黄色预警减排措施。纳入

保障类减排清单的重大项目严格落实减排措施。未纳入保障类减

排清单的项目禁止土石方作业、建筑拆除、喷涂粉刷、护坡喷浆、

混凝土搅拌等。

对辖区内易产生扬尘路段在道路日常保洁、洒水的基础上，

每天增加洒水降尘作业频次（结冰期等特殊气象情况除外）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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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巡视巡查，提升漏洒清理及时性。

2. PM2.5Ⅱ级应急响应措施。

在执行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增加如下措施：

加大城市公共交通运力投放，合理调整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营

运频次和营运时间，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。

执行县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确定的橙色预警减排措施。施工

工地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（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

作业机械除外）。

3、PM2.5I 级应急响应措施。

在执行 II 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增加如下措施：

加强交通建设项目料场、预制场、拌和场管理，落实洒水、

降尘等措施。

根据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挥部要求，做好临时性应急响

应管控措施。

所有工作人员做好自身防尘保护作业，未做好自身雾霾保护

的，不得上路检查、作业。

4、O３应急响应措施。停止汽修企业喷涂作业。

（四）响应终止

县重污染天气专项应急指挥部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后，应急响

应自然终止。

（五）总结报送

各单位接到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后，立即落实各项应急响应

措施。各单位要及时报告当日应急相关工作情况，并在解除重污

染天气预警后 2 日内向局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本次应急响应执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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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总结，包括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、督导检查应急响应情况，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部门职责。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

是一项关系群众身体健康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。各单位要

高度重视，明确工作目标，落实工作职责，加强日常监管，结合

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重点，抓好本单位工作任务的落实。

（二）保持通信畅通，及时反馈信息。各单位应建立重污染

天气应急值守制度，明确重污染天气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，保持

24 小时通信畅通，保证应急信息和指令的及时有效传达，短信和

工作微信群信息随时关注并及时回复，按要求落实应急方案和各

项工作措施，加强沟通协助，及时报告突发事件信息，对迟报、

谎报、漏报、瞒报突发事件信息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制度保障，落实措施到位。局属各单位要落实本

行业（领域）重污染天气响应工作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的责任，

细化各项工作措施，对本行业（领域）执行应急响应措施情况开

展检查，确保应急响应措施落到实处。

六、其他

本方案为在县政府整体预案指导下的专项实施方案，服从上

级的统一领导部署。本方案实施过程中，若发现问题或其他特殊

情况，将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。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